
附件 7

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
绩效自评报告

一、项目概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1．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宜坪乡 5 个

村共计 14 万。

2．项目立项、资金申报的依据是峨边府办〔2020〕70 号

3．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按实报销的原

则。

4．资金分配的原则及考虑因素。宜坪村 4 万元，庙岗村 4

万元，草坪村 2 万元，桐花村 2 万元，泉水村 2 万元，合计 14

万元。

（二）项目绩效目标。

1．项目主要内容是对宜坪村 4 万元，庙岗村 4 万元，草

坪村 2 万元，桐花村 2 万元，泉水村 2 万元的积分超市的积分

兑换工作。

2．以“目标、任务、资金、权责”细化原则，围绕突

出问题，提高资金使用精准度和效益，将峨边彝族自治县“积

分超市”工作经费，实现“以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

的积分奖励机制，促进基层社会治理，让群众自我参与、自



我管理、自我监督，在参与中受教育、提素质，在参与中改

善人居环境何村容村貌，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风文明。在

全乡上下形成“小超市激发大能量、小积分兑出大文明”的

思想共识。对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任务完成、

资金管理、项目管理、项目效益、群众满意度以及其他内容

进行综合评价。包括：

（1）项目完成情况包括项目任务完成质量、数量情况；

（2）项目管理情况包括项目立项前期准备、项目任务的

实施、项目公开公示情况、项目后续维护管理制度建设以及

档案管理情况；

（3）资金管理情况包括资金到位、使用情况，资金拨付

是否及时、是否专款专用、是否专账管理、项目资金支付凭

据是否真实、完整，项目决算资料的合法、合规性；

（4）项目效益包括项目完成后的效益，群众满意度情况。

目前此项目已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资金 140000 元。

3．改经费申报类容与实际相符申报目标合理可行。按

时报销的原则，预算 14 万元实际支付 14 万元。

（三）项目自评步骤及方法。

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严格按照各村积分

超市管理办法由乡及时给与资金支付。

二、项目资金申报及使用情况

（一）项目资金申报及批复情况。



此项目于2022年 1月起由各村按管理办法负责具体实施，

年底汇总上报后由乡按相关规定在年底前给与支付。

（二）资金计划、到位及使用情况（可用表格形式反映）。

1．资金计划。该工作经费是正常年度预算，根据要求支

付。

2．资金到位。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自治县财政局下达了

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资金 140000 元。

3．资金使用。此项目预算资金 140000 元按照实报实销的

原则我乡于 2022 年 12 月 31 日前支付资金 140000 元。

（三）项目财务管理情况。

此项目财务管理制度健全，严格执行财务管理制度，账务

处理是及时，会计核算规范。

三、项目实施及管理情况

（一）项目组织架构及实施流程。我乡由各村按照积分超

市管理办法负责落实。

（二）项目管理情况。此项目我乡由各村按照积分超市管

理办法负责落实。

（三）项目监管情况。由乡人居环境办负责复核监管。

四、项目绩效情况

（一）项目完成情况。

5 个村于 2022 年 12 月完成兑换工作。

（二）项目效益情况。

1.经济效益



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实施后，实现“以

表现换积分、以积分换物品”的积分奖励机制，促进基层社

会治理，让群众自我参与、自我管理、自我监督，在参与中

受教育、提素质，在参与中改善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实现

乡村振兴，促进乡风文明。

2.社会效益

通过项目的实施，全乡人居环境和村容村貌得到有效改

善。为实现乡村振兴，促进乡风文明打下了坚定基础。

3.可持续影响

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的实施，在使用年

限内持续为振兴农村经济，对带动农民自我发展能力有较大

提升，群众收入持续增长，发展后劲显著增强，为实现乡村

振兴的目标打下坚实基础。

4.群众满意度

绩效评价抽查小组在乡、村委会相关人员陪同下，对确

定的抽查点进行抽查，抽查方式为发放调查问卷及电话核实，

抽查结果显示群众满意度较高。

五、评价结论及建议

（一）评价结论。

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绩效评价工作，根

据提供的资料和抽查情况、对应评分标准，得出评分如下：

1．项目评价等级结果



经综合汇总得出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绩

效评价等级为为优。

2．峨边彝族自治县“积分超市”工作经费评价总体得分及

评价结果为总分 100 分评价得分 99 分。

（二）存在的问题。

暂无

（三）相关建议。

暂无


